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根據九十五年身心障礙者生活需求調查報告顯示，身心障礙者的教育程度與九十二年調

查結果相當，仍普遍偏低。其中不識字比例占 20.84%，國中以下程度占 48.19%，高中職以上

者僅有 30.96%遠較全體國民之 66.20%為低（表 1）。 

 

表 1：15 歲以上身心障礙者之教育程度 

中華民國 95 年 6 月 

單位：人；％ 

92 年調查 95 年調查 
項目別 

實數 百分比 實數 百分比 

總計 793,367 100.00 897,777 100.00 

幼稚園 1,613 0.20 - - 

不識字 150,716 19.00 187,083 20.84 

自修(識字) 30,111 3.80 21,852 2.43 

國小 243,535 30.70 261,539 29.13 

國(初)中 133,741 16.86 149,323 16.63 

高中、職 163,002 20.55 195,337 21.76 

大專院校 66,848 8.43 77,048 8.58 

研究所以上 3,800 0.48 5,596 0.62 

 

身心障礙者的教育程度持續未見顯著成長，是教育主管機關未提供足夠的支持與服務，

抑或是在服務提供的過程中有所落差？以下狀況分別就教育行政現況、各階段教育現況、資

源與支持三方面進行分析。 

 

1.部份縣市特殊教育經費未足額編列 

依據「特殊教育法」第三十條：各級政府應按年從寬編列特殊教育預算，在中央政府不

得低於當年度教育主管預算百分之三；在地方政府不得低於當年度教育主管預算百分之五。

從教育部九十四、九十五、九十六年的統計年報資料可得知，教育部所編列的特教經費，維

持在 4.3﹪左右之水準，而各縣市政府除宜蘭縣、台中縣、雲林縣、屏東縣及澎湖縣外，均

達到 5﹪以上之標準，惟其中有部分縣市雖符法定標準，但有逐年降低編列經費的趨勢（表 2）。 

未足額編列特殊教育經費的部分縣市，不但違法，也忽視了當地身心障礙教育之發展，

身心障礙學生的教育程度普遍偏低，並非沒有就學需求，而往往可能是家庭經濟條件匱乏、

就學支持不足等原因所造成，若各地縣市政府不重視特殊教育之發展而未編列足額之預算，

相對之下身心障礙學生的就學權益勢必無法受到保障。 

 

表 2：特殊教育經費占教育總預算比例 

 94 年度 95 年度 96 年度 

教育部 4.30% 4.21% 4.30% 



宜蘭縣 6.81% 6.76% 4.75%4.75%4.75%4.75%    

基隆市 5.78% 7.00% 5.75% 

台北市 5.73% 5.72% 6.02% 

台北縣 5.65% 6.60% 6.14% 

桃園縣 5.07% 5.07% 5.05% 

新竹市 5.91% 6.05% 5.22% 

新竹縣 5.26% 6.18% 5.39% 

苗栗縣 4.83%4.83%4.83%4.83%    7.02% 5.58% 

台中市 5.16% 6.68% 7.49% 

台中縣 5.02% 5.45% 4.26%4.26%4.26%4.26%    

南投縣 5.05% 5.11% 5.48% 

彰化縣 5.08% 5.23% 5.96% 

雲林縣 3.07%3.07%3.07%3.07%    3.57%3.57%3.57%3.57%    4.12%4.12%4.12%4.12%    

嘉義市 6.27% 7.07% 6.43% 

嘉義縣 5.19% 5.82% 5.43% 

台南市 5.18% 5.31% 5.13% 

台南縣 5.70% 5.95% 6.06% 

高雄市 6.99% 6.92% 7.40% 

高雄縣 5.49% 5.57% 5.02% 

屏東縣 4.26%4.26%4.26%4.26%    4.23%4.23%4.23%4.23%    4.25%4.25%4.25%4.25%    

台東縣 8.73% 10.00% 9.27% 

花蓮縣 6.41% 5.34% 5.16% 

澎湖縣 4.36%4.36%4.36%4.36%    0.42%0.42%0.42%0.42%    0.46%0.46%0.46%0.46%    

金門縣 5.18% 5.36% 5.16% 

連江縣 1.84%1.84%1.84%1.84%    3.21%3.21%3.21%3.21%    5.32% 

總計 5.50% 5.87% 5.70% 

 

2.法定服務資源過度集中於現金給付項目 

身心障礙權益保障法第三章教育權益、特殊教育法及其他相關法規明訂了許多特殊教育

法定服務項目，如家庭支持服務、提供上下學的接送服務或交通補助、提供獎助學金或減免

學雜費、提供學習輔具、提供大字課本或點字書或有聲書、適當的考場服務措施、無障礙環

境、特教（輔導）教師之協助等。 

以教育部九十六年度身心障礙教育經費編列的情形來看，其中現金補助（私立學校教育

獎助、中等教育身心障礙學生、身心障礙人士子女學雜費減免補助）合計為 2,696,024，佔

整體身心障礙教育經費 6,293,960 的比例高達 42.8﹪（表 3）。 

 

表 3：教育部特殊教育 96 年度經費編列情形 

項              目 96 年度法定預算數 

一、身心障礙教育 6,293,960 



   (一)特殊教育推展 1,165,107 

       1.發展與改進特殊教育相關工作 30,698 

       2.加強身心障礙學生教育 1,134,409 

   (二)私立學校教育獎助 2,118,2002,118,2002,118,2002,118,200    

       1.雜費減免及工讀助學金補助--- 

           私立大學校院殘障學生及殘障人士子女學雜費 

           減免優待補助 

918,200 

       2.雜費減免及工讀助學金補助--- 

           私立技專校院殘障學生及殘障人士子女學雜費 

           減免優待補助 

1,200,000 

   (三)中等教育管理 736,222 

       1.特教與教師進修登記--- 

           特殊教育經常費 
300 

       2.特教與教師進修登記--- 

           身心障礙十二年就學安置計畫 
158,098 

       3.基本行政工作維持--- 

           身心障礙學生、身心障礙人士子女學雜費減免補助 
577,824577,824577,824577,824    

   (四)國際學術教育交流 6,000 

          學生國際教育交流計畫--- 

          身心障礙公費留學生經費 
6,000 

   (五)十五所國立特教學校及部屬校務基金學校特教經費合計 2,239,977 

   (六)學校體育及衛生教育---加強學校體育活動及教學發展 28,454 

二、資賦優異教育 66,125 

   (一)中等教育督導 54,093 

       1.辦理數理及資訊奧林匹亞競賽 54,093 

   (二)特殊教育推展 12,032 

       1.加強推展資優教育 12,032 

合計(特殊教育總經費) 6,360,085 

分析：   

教育部主管預算數 147,765,299 

特教總經費佔教育部主管預算% 4.30% 

 

或許是因為長久以來現金補助為特殊教育服務的大項，在九十五年身心障礙者生活需求

調查報告中就顯示，不論是身心障礙者認為應優先辦理的教育項目抑或是對政府提供特殊教

育服務項目中之認知與利用調查，都以「依需求提供學雜費補助」與「獎助學金或減免學雜

費」之比例超過五成以上為最高，且「獎助學金或減免學雜費」也是特殊教育服務中身心障

礙者知道並已利用項目中滿意度最高的﹙32.46%﹚。惟提供現金或許快速、或許可減輕家庭經

濟上的負擔並提高身心障礙學生的就學機會，但是教育為百年大計，提供實質及完善的支持

服務，並加以廣為宣導﹙在九十五年身心障礙者生活需求調查報告中就顯示，在學中身心障



礙者對目前特殊教育可提供的服務項目之認知，以「家庭支援服務」、「上下學的接送服務或

交通補助」、「適當的考試服務措施」等項不知道之比例均超過四成較高﹚，才能讓身心障礙學

生在均等的機會下接受適性的教學，也才是特殊教育服務中更應受重視的一環。﹙表 4﹚ 

 

表 4︰身心障礙就學者對政府提供之特殊教育服務項目之認知、利用情形 

中華民國 95 年 6 月 

單位：% 

知道並已利用 知道但未利用 

項目別 總計 
不知

道 計 滿意 尚可 
不滿

意 
計 

不需

要 

申請

麻煩 

申請 

不通

過 

其他 

家庭支援服務 100.00 68.40 15.80 5.26 8.23 2.31 15.80 13.83 0.94 0.07 0.96 

上下學的接送服

務或交通補助 100.00 43.83 34.23 16.37 13.37 4.49 21.94 18.40 0.99 0.99 1.56 

獎助學金或減免

學雜費 100.00 19.57 69.46 32.46 31.06 5.94 10.98 5.69 1.16 1.90 2.23 

學習輔具 100.00 34.90 14.60 5.23 6.81 2.56 50.50 47.61 1.21 0.24 1.44 

提供大字課本、

點字書或有聲書 100.00 38.19 7.89 3.50 3.13 1.26 53.91 52.26 0.64 0.22 0.79 

適當的考試服務

措施 100.00 42.47 15.57 4.92 9.12 1.53 41.95 39.14 0.53 0.13 2.15 

無障礙環境 100.00 28.92 22.68 5.88 11.50 5.30 48.40 47.17 0.74 - 0.49 

特教(輔導)老師

之協助 100.00 23.50 53.71 29.28 20.57 3.86 22.78 20.16 0.53 0.30 1.79 

註：本題限在學者填答 

 

3.各階段教育未能確實依需求提供所需之教育支持 

任何在特殊教育過程中所規劃的各種不同服務，最主要的目的都不是為了將這些有特殊

教育需求的人區分出來或是隔離於一般環境之外，而是希望能藉著對其限制與優勢的瞭解，

提供其發揮最大學習效能的各項教育支持。而就學機會均等應以滿足學生不同需求的各種特

殊教育服務型態及安置場所為基礎，目前雖有多元的教育服務模式，但是因為未能確實掌握

學生需求來規劃就學機會及提供服務，而往往限制了身心障礙學生公平的學習機會。從目前

的教育階段來看： 

（一）學前教育階段：根據特殊教育法第九條規定，身心障礙國民之入學年齡應向下延伸至

三歲。換言之，以目前的法令規定，三至六歲幼兒皆可接受學前特殊教育，但九十六

年度特殊教育統計年報資料顯示，接受特殊教育的學前幼兒計 9,860 人，佔早期療育

通報總人數的 92％、佔學前幼兒總人數的 0.6％；因目前進入特教學前教育通報系統

的人數，僅包括領有學前教育補助費的學童，部分私立托兒所並沒有通報或轉銜機制，

導致部分幼兒並未獲得學前特殊教育的支持服務。 



（二）國民教育階段：目前身心障礙學生以安置在一般學校資源班接受特教服務者為最多

數，其次是在普通班接受特教服務、自足式特教班、巡迴輔導等。學生安置就讀普通

班，部分課程需接受資源教室或是特殊班級協助，因此如何推動融合教育、提供適材

適性的個別化教育服務，是普通教育環境中如何回應特殊學生學習需求的重要課題。 

（三）高中職教育階段：教育部實施身心障礙學生十二年就學安置，並同時規劃多元入學方

案、錄取名額採外加的升學輔導措施。隨著時代變遷，障礙的類別越來越多樣化，人

口數也逐年增加，但是區域或各縣市學校提供的就學名額和有特殊教育需求的學生數

之間產生落差，致使學生無法就近學習。另就讀於高中職普通班的感官障礙者如視障、

聽障的學生，因具備學科學習潛能，多數要升大學，在學習及課業上的輔導也應加強

提供資源。 

（四）大專校院階段：升學協助支持的方式應多元，以保障特殊教育學生也能有與一般學生

公平接受高等教育的機會。目前在大學階段，身心障礙學生除了參加大學聯合招生外，

教育部也辦理「身心障礙學生升學大專校院甄試」，要求每校每個科系皆能提供身心障

礙學生甄試名額，並公布「大學校院辦理單獨招收身心障礙學生處理原則」，積極爭取

八所大專校院開放獨立甄選身心障礙學生入學，然而為了更有尊嚴的公平競爭，身心

障礙者仍需要更多的應考協助與服務，以利其與他人競爭。目前的應考服務，仍存在

提供的措施趕不上服務需求的現象。在外入學後，也需提供學習上的協助與支持，改

善缺乏無障礙設施、人力資源不足的問題，才能保障身障者公平學習的機會。 

（五）成人教育階段：在身心障礙者不易進入一般學校就讀的情況下，進修補校、社區大學、

空中大學及推廣學分班對有學習意願及有進修需求的身心障礙者是一個重要的學習管

道。雖然這些個課程均可免試入學，但是未針對身心障礙者之需求設計的課程或提供

學習協助，仍會造成其學習上的阻礙。 

（六）特殊教育學校：近年來，因融合教育之思潮，特殊教育學校逐漸以招收重度、極重度

及多重障礙的學生為優先，輕度和中度的特殊教育學生多被安置到一般學校。未來特

殊教育學校之轉型與發展，應加以釐清，才更可符合身心障礙學生不同需求的教育需

求。 

    

4.學習資源不易接近和使用，考場服務、課後照顧和畢業後轉銜皆有服務落差 

學校學習資源不易接近和使用是一個須改進的課題。學校對行動不便或無法行動之學

生，未能提供最有利其移動、接近及使用之教學場所，而其他如聽障學生所需之助聽器和手

口語教學、弱視學生所需之放大及照明設備、全盲學生所需之點字課本和定向行動訓練、肢

障學生所需之拐杖及輪椅等因城鄉差距或資源未完全整合，而未充分提供。對感官障礙的學

生則未提供適當的學習輔具及教學軟體，雖有多媒體科技的發展與應用，但較少考量到使用

者的不同需求，造成身心障礙學生使用網路的障礙。 

在考試服務方面，由於身心障礙者的障礙程度及障礙類型殊異，考試服務的項目頗為繁

複，舉凡點字試卷的製作、盲用電腦的應用、輔具及無障礙設施的提供、乃至抄錄員的訓練

等，都影響身心障礙考生的考試權。而目前各級學校招生委員會所提供給身心障礙考生的考

試服務，並不能滿足所有學生的需求。尤其是研究所階段之入學考試，學校礙於人員設備之

不足而無法提供適當的考試服務。 

於民國九十二年五月修正公布的兒童少年福利法中已明訂教育主管機關必須辦理課後照



顧服務，但九十六年度新竹市、新竹縣、苗栗縣、南投縣、嘉義市、台南市、台東縣、澎湖

縣、連江縣及金門縣等十縣市，仍運用現有的課後照顧資源，而未辦理專班服務。探究其未

辦理專班服務的原因在於特殊教育師資不足、無障礙設施缺乏、法令未具有強制性、民間安

親班普遍拒收心智障礙學童、課托中心因老師未受過特教訓練，擔心其他家長反彈或以學業

輔導為主等因素，紛紛拒絕心智障礙學生，更遑論寒暑假時間學生的安親問題也常令家長煩

惱。 

就身心障礙學生而言，特別是智能障礙者或其他感官障礙者，從學校畢業後面臨的挑戰

更大。特殊需求學生的生涯轉銜需要結合教育、社政、勞政等單位來共同支持，過去特殊需

求學生的轉銜模式常出現不同系統之間的脫勾，再加上家長或障礙者本身不見得能立即找到

合適的單位諮詢，常出現支持服務的空窗。 

 

5.越高教育階段教師之特教知能，越顯現不足 

依據九十五年身心障礙者生活需求調查報告顯示，各縣市身心障礙類的特教合格教師比

例多達八成以上，惟金門縣與連江縣因城鄉差距、資源不足之故，特教合格教師比例未達六

成。以就學階段來看特教合格教師之比例，各縣市所屬學校之學前階段為 90﹪，國民小學階

段為最高達 96﹪，國民中學階段為 88﹪，高中職階段為 83﹪。不論階段，身心障礙學生都

應有專業師資為其提供適性的特殊教育服務，雖縣市之特教合格教師比例多達八成以上，但

不應以此為滿足，特別是高中職階段為身心障礙學生面臨繼續就學或就業的關鍵期，教育主

管單位與師資培育單位應規劃相關政策及開設課程，積極培養不同階段之特教專業師資，以

利身心障礙學生在每個就學階段都能接受最完善之教育服務。 

 

表 5：縣市所屬學校特教合格教師比例統計概況 

特殊教育身心障礙類各縣市 

特教合格教師比例統計概況 

單位：(人) 

各縣市所屬學校 

縣市 
學前階段 

國民小學

階段 

國民中學

階段 

高中職階

段 

國立高中

職及特殊

教育學校 

大學校院

附屬小學

特教合格

教師比例 

宜蘭縣 100% 88% 93% 0  86% 0  89% 

基隆市 100% 91% 71% 0  80% 0  84% 

台北市 99% 97% 93% 88% 0  89% 94% 

台北縣 73% 99% 90% 86% 65% 0  89% 

桃園縣 100% 98% 97% 0  76% 0  94% 

新竹市 88% 93% 87% 1  48% 94% 86% 

新竹縣 100% 100% 98% 0  50% 0  97% 

苗栗縣 100% 93% 79% 0  66% 0  85% 

台中市 93% 94% 89% 0  90% 0  91% 

台中縣 85% 94% 86% 0  51% 0  82% 

南投縣 92% 91% 76% 0  80% 0  84% 

彰化縣 100% 99% 97% 0  98% 0  98% 



雲林縣 100% 95% 69% 0  64% 0  77% 

嘉義市 100% 98% 88% 0  87% 67% 90% 

嘉義縣 88% 99% 59% 0  50% 0  76% 

台南市 50% 94% 94% 0  96% 33% 92% 

台南縣 90% 98% 97% 0  68% 0  88% 

高雄市 98% 97% 89% 75% 0  0  91% 

高雄縣 100% 100% 98% 83% 38% 0  93% 

屏東縣 94% 97% 82% 0% 46% 0% 85% 

台東縣 40% 98% 66% 0  75% 100% 81% 

花蓮縣 80% 93% 92% 0  82% 0% 87% 

澎湖縣 100% 84% 45% 0  100% 0  74% 

金門縣 60% 75% 44% 0  7% 0  44% 

連江縣 0  50% 67% 0  0  0  57% 

總計 90% 96% 88% 83% 74% 75% 89% 

 

6.縣市普遍缺乏資源建立跨專業教育團隊 

特殊教育法第二十二條揭示，身心障礙教育之診斷與教學工作，應以專業團隊合作進行

為原則，集合衛生醫療、教育、社會福利、就業服務等專業，共同提供課業學習、生活、就

業轉銜等協助，而身心障礙教育專業團隊之設置與實施，也在「身心障礙教育專業團隊設置

與實施辦法」與「特殊教育設施及人員設置標準」中提及。但是經費有限及人員來源不足，

即使教育部會補助各縣市政府專業團隊專業人員之經費，惟杯水車薪，學校仍無法依學生需

求足額招聘相關之專業人員。 

身心障礙學生之就學需求，絕非一專業就能滿足，常常是須要跨專業間如衛生醫療、教

育、社會福利等共同合作及服務整合，才能滿足學生在課業學習、醫療、生活等方面的需求。

現階段應積極解決員額、招聘來源、經費等問題，改善以教師為主之現象，發展身心障礙教

育之專業團隊，並建立跨專業的合作模式。 

 

小結： 

身心障礙者之教育程度與一般人相較仍顯低落，而各縣市政府的特殊教育現況也存在著

明顯的城鄉差距。雖特殊教育相關服務、政策與法令都在進步當中，但因經費、人力上的限

制，也未能完全落實。期待身心障礙者之教育服務，能逐年逐步改善，讓身心障礙者除享有

均等之教育機會外，也享有適性、不受歧視、無障礙並充滿支持之教育服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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